


國稅
稅收歸中央政府

由財政部所屬國稅局徵收

所得稅

菸酒稅

期貨
交易稅

證券
交易稅

關稅
貨物稅

礦區稅

遺產及
贈與稅

營業稅

國稅
特種貨物
及勞物稅







印花稅

娛樂稅

使用
牌照稅

契稅

土地
增值稅

房屋稅

地價稅

地方稅



11月1日～11月30日

開徵期間

地價稅

1月1日～12月30日

課徵期間

自用住宅用地 2 ‰

稅率

一般用地10‰ ～55‰ 工業用地10‰

公共設施保留地6‰





本人或配偶、直系親屬戶籍登記。

無出租、無營業。

限都市土地300㎡、非都市土地700㎡。

夫妻及未成年之受扶養親屬以1處為限。

土地與房屋所有權人為本人、配偶或直系親屬。

撇
步 提出申請 9月22日前

(逾期者，次年起優惠）



小張在大安區、中山區各有1間房屋

 狀況一：大安區房屋自己和老婆、未成年小孩住，
中山區房屋給父母住

 狀況二：大安區房屋自己住，中山區房屋給老婆、
未成年小孩住

 狀況三：大安區房屋自己和老婆、未成年小孩住，
中山區無償給兄嫂、姪子住

 狀況四：大安區房屋自己和老婆住，中山區房屋
給成年小孩住



配偶之子女（子女與繼父、繼母間）

出養子女與親生父母

養子女的直系卑親屬(被收養人的小孩)

非婚生子女的母親(小三)

他（她）們是直系親屬？



戶籍登記

必須遷出戶籍時，怎麼辦？

戶籍遷出 小心補稅處罰

方法一：不要全戶遷出，留1個人戶籍。

方法二：現戶全部遷出，遷入其他親屬戶籍。

是地價稅自用住宅用地的法定要件之一

無戶籍者，自戶籍遷出的次年起改為一般
用地，並補徵差額稅款，最多補徵５年。



公共設施保留地

定義

指都市計畫之公共設施用地中
，留待公用事業或政府主管機
關取得之土地。

稅捐優惠

●使用中：6‰

●自用住宅使用：2‰

●未使用且與使用中土地隔離

：免稅

●農業使用：課田賦(停徵)



無償供公眾通行

屬房屋之法定空地部分，因已計入建

蔽率，不予免徵。但後經指定為公共

設施保留地道路用地，仍可免稅。

道路用地--免稅



計入建蔽率之巷道用地



騎樓用地-- 減（免）稅

1.供公共通行
2.為建物使用執照所載之騎樓

(門廊不減免)

◎免稅：地上無建築改良物者。

◎減徵：地上有建築改良物者，

1.地上1層建物者，減徵1/2。

2.地上2層建物者，減徵1/3。

3.地上3層建物者，減徵1/4。

4.地上4層以上建物者，減徵1/5。

條件

減免
情形



騎樓用地-- 減（免）稅

騎樓地上1層建物
減徵1/2

騎樓地上4層建物
減徵1/5



停車場用地-- 減（免）稅

◎依停車場法領有停車場登記證

◎供公眾使用（不限特定人使用）

◎按主管機關核定規劃使用
◎依停車場法第11條設置之路外
停車場不適用

◎公有土地：全免。

◎私有土地：10 ‰稅率

條件

減免



都市更新--減（免）稅

地價稅
更新期間：●無法使用者，免稅。

●可繼續使用者，減半徵收
更新後：減半徵收2年

房屋稅
 減半徵收2年
 更新前合法建物所有人取得更新後建物，未移轉，

得延長減半徵收，以十年為限。

土地增值稅

契稅

●減徵40%：
1.權利變換或協議合建取得之土地、建物，於更
新後第一次移轉
2.不願參加權利變換而領取現金補償者

●免徵：
1.權利變換應分配之土地未達最小單元，改領現
金者
2.實施權利變換，以土地建物抵付權利變換負擔

都市更新條例第67條：



土地增值稅

課徵時機 土地所有權移轉時

課徵對象
有償移轉：原所有權人
無償移轉：新所有權人

稅率
一般土地：20%    30%    40%

自住土地：10%



土地長期持有減徵

20年以上
減徵20％

30年以上
減徵30％

40年以上
減徵40％

減徵
(超過最低稅率部分)

一般土地：30%  40%稅率

不減徵
(最低稅率、優惠稅率)

一般土地：20% 稅率
自住土地：10% 稅率



自用住宅用地條件一生一次

出售前1年內有本人或配偶、直系親屬戶籍登記

出售前1年內無出租、無營業

限都市土地300㎡、非都市土地700㎡

土地與房屋所有權人為本人、配偶或直系親屬

撇
步

同時出售2間以上房屋 (同日訂約、同日申報)

，可同時申請優惠



自用住宅用地條件一生一屋

已適用過一生一次

本人或配偶、直系親屬出售前，有戶籍且持有滿6年

出售前5年內無出租、無營業

限都市土地150㎡、非都市土地350㎡

出售時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無其他房屋

土地與房屋所有權人為本人、配偶或直系親屬



土地增值稅自用住宅用地條件比較

項 目 一生一次 一生一屋

適用順序 先 後

面積限制:都市 3公畝 1.5公畝

面積限制:非都市 7公畝 3.5公畝

房屋持有戶數 不限 僅有1戶

土地持有期間 不限 達6年以上

戶籍設籍 本人、配偶、或
直系親屬於土地
出售前在該地設
有戶籍

本人、配偶、或直系親
屬於土地出售前在該地
設有戶籍且持有該自用
住宅須連續滿6年

無營業或出租 出售前1年內 出售前5年內



重購退稅
二年內換屋，其新購土地地價超過原出售土地地價，扣除
繳納土地增值稅後之餘額者，得申請就已納土地增值稅額
內，退還其不足支付新購土地地價之數額

條件

1.買、賣相隔在2年內

2.購買地價 >出售地價—增值稅額

3.買、賣土地都自住

4.限都市土地300㎡，非都市土地700㎡

列管 新買房屋須5年內作自用住宅

追繳 5年內不作自用住宅 追繳原退還稅款

限制 退稅無次數限制



小張買入大安區房屋，又於2年內賣出大
同區房屋 金額單位：萬元

重購退稅實例

買入
土地總現值

A

賣出
退稅額
A-B⋛C土地總現值 土地增值稅

C
實得金額
B

900 900 100 800

900 850 100 750

900 920 100 820

900 1000 100 900

100   

100   

80   

0   



時間 應繳稅賦 租稅優惠

生
前

贈
與

土地增值稅20%~40%
契稅6%
印花稅1‰
贈與稅10%~20%

贈與人每年免稅額220萬

買
賣

土地增值稅10%~40%
契稅6%
印花稅1‰

土地增值稅自用住宅稅率10%

生前移轉 PK身後繼承

身後
繼承

遺產稅10%~20%

印花稅1‰

遺產稅：
免稅額1,200萬
扣除額：配偶400萬、父母100萬、
子女40萬、喪葬費100萬……

配偶剩餘財產請求權：遺產總額的
一半

印花稅：
依應繼分或公同共有繼承登記，免課



生前移轉 PK身後繼承

實例：大安區房屋於民國75年買入，110年過世，土地
總現值1800萬，房屋現值50萬，遺有配偶及子女2人

時間 應繳稅賦

生前
買賣

土地增值稅135~346萬（以成本400萬為例，漲價3倍)

契稅3萬
印花稅1.8萬 共計139.8~350.8萬

注意：土地因公寓、大廈之持分面積多寡有異，各地區之土地公告現值

高低差距大，買入時間早晚之取得土地成本差異更大，大幅影響土地增值
稅額。本案例僅供參考，建議先估算稅額，再予以比較、規劃。

身後
繼承

遺產稅：
1850萬-剩餘財產請求權925萬-免稅額1200-扣除額
580(400+80+100)萬=0元→無遺產稅

印花稅：
1.8萬或免課(依法定應繼分或公同共有辦理繼承登記)



儲存電子發票的載具

不印電子發票

悠遊卡 信用卡 會員卡 手機條碼



儲存電子發票的載具

歸戶



手機條碼-電子發票最好的載具

無發票遺失風險

載具可歸戶至手機條碼

方便管理全家的發票

可查詢消費明細

增加41萬多個中獎機會

獎金自動匯入指定帳戶

電腦列印

手機APP



上網申請

手機條碼
申請

手機收到
驗證碼

上網輸入手機
號碼及驗證碼

列印條碼
或下載APP



5
5

四、至ibon申請手機條碼

5



手機APP





APP查電子發票有無中獎



納保官辦理事項

依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20條規定，納稅

者權利保護官(納保官)，提供下列協助

一、協助稅捐爭議之溝通與協調

二、受理稅捐案件之申訴或陳情

三、提供稅捐行救之諮詢與協助
2021/8/10



申請方式

一、親辦：親至本處或所屬各分處(視訊)

二、電話：(02)23949211轉591或450

三、郵寄：申請書寄本市中正區北平東路7-2號

四、傳真：申請書傳真(02)23948519

五、網路：本處網址https://tpctax.gov.taipei

2021/8/10




